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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5月27日下午15:00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

华科大厦六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磊先生主持，通过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0,878,6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5323%。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8,399,4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7.0626%。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6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79,

1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7%。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479,17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赫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三、 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0,877,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478,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7%； 反对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年度授信暨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0,877,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478,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7%； 反对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终止实施增持计划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63,579,5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反对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478,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7%； 反对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 为本议案的关联股

东，关联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187,298,1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殷长龙律师和黄晓静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费率及转换费用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成基

金” ）协商，自2020年6月1日起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汇成基金申购费率及转换费用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A类：290001、B类：002234

泰信先行策略 290002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 290003

泰信优质生活混合 290004

泰信优势增长混合 290005

泰信蓝筹精选混合 290006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 A类：290007、C类：291007

泰信发展主题混合 290008

泰信周期回报债券 290009

泰信中证200指数 290010

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 290011

泰信行业精选混合A 290012

泰信基本面400指数 162907

泰信现代服务业混合 290014

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 A类：000212、C类：000213

泰信国策驱动混合 001569

泰信鑫选混合A 001970

泰信互联网+混合 001978

泰信智选成长混合 003333

泰信鑫利混合 A类：004227、C类：004228

泰信竞争优选混合 005535

注：1、依据《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相关约定，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市场基金不同

基金份额类别（A类：290001、B类:002234）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2、泰信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为定期开放式基金，本基金现处于封闭期，具体开放申购赎回时间以

本公司发布相关业务公告为准。 不同基金份额类别（A类：000212、C类：000213）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3、泰信鑫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不同基金份额类别（A类：004227、C类:004228）之间暂时不得互

相转换。

二、费率优惠情况

投资者通过汇成基金的交易系统进行申购及定投上述基金的（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享受申购费

率最低0.1折优惠。 各基金具体折扣后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汇成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投资者通过汇成基金的交易系统进行上述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用享有最低0.1折优惠， 具体

申购补差费用折扣及优惠活动期限以汇成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三、其他事项

1.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www.ftfund.com

2、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9-9059

网址：www.hcjijin.com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382

股票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65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医疗” 或“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和摩根士丹利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

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

“联席主承销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 （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

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蓝帆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

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

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0年5月28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T

日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

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联席主承销商发

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

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

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

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6月1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

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

5、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14,404万元的部分由承销团包销。 包销基数为314,404万元，联席主承销

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承销团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

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4,321.2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主承销

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

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6、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

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7、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8、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购。 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联席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

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

2020年5月26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的《发行公告》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发行提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71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08” 。

1、本次发行314,404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144.04万张。

2、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

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蓝帆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持有蓝帆医疗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3.2613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元/

张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082382” ，配售简称为“蓝帆配债” 。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如原股

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则应在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 处进行配售。 上述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无法网上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原股东应按本公告的要

求，正确填写《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网下优先认购表》（以下简称“《网下优先

认 购 表 》” ）， 并 准 备 相 关 资 料 发 送 至 联 席 保 荐 机 构 （联 席 主 承 销 商 ） 电 子 邮 箱 ：

project_lfylecm@citics.com。

网上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

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为1张，循环进

行直至全部配完。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964,031,086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约31,

439,945�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31,440,400张的99.9986%。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除可参与优先配售外，

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4、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7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5、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072382” ，申购简称为

“蓝帆发债” 。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

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6、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5月28日（T日）。

7、本次发行的蓝帆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蓝帆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8、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08” 。

9、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10、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公告中有关“蓝帆转债”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

购方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11、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

者申购并持有蓝帆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T日）9:15-11:30，13:

00-15:00。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

每股配售3.2613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32613张可转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购蓝帆转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原股东持有的“蓝帆医疗”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如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 则通过网下认购的

方式在主承销商处进行认购和配售。 上述因发行可交换债券等原因无法网上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原股东

应按《发行公告》的具体要求，正确填写《网下优先认购表》，《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原股东网下优先认购表》，并准备相关资料。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0年5月28日 （T日） 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

15-11:30，13:00-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

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申购代码为“072382” ，申购简称为“蓝帆发债”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

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金额不得超

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投资者参与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

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个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

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申购日当日，网上投资者不需缴纳资金。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总量时，按每10张（1,000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

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0张蓝帆转债。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20年6月1

日（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该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

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只数合并计算。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股东

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

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2020年6月2日（T+3日）16:00后，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统计网上认购结果，确

定是否中止发行。如中止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6月3日（T+4日）刊

登中止发行公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14,404万元的部分由承销团包销。 包销基数为314,

404万元，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承销团

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4,321.2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

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

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

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

联系电话：0533-7871008

联系人：赵敏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联系电话：021-2033622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3、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6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７９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３

，

７８５．００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２

，

２７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１４．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8

日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松井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８３１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９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９９．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９．５０

万股，占发

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无差额，不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３．３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６７．１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

，

８９０．５０

万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４．４８

元

／

股。松井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松井股份”

Ａ

股

５６７．１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披露的《湖南松井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３４．４８

元

／

股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Ｔ＋３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

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

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即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８４４

，

２１９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９

，

９４７

，

０１６

，

５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４３２８２％

。 配号

总数为

３９

，

８９４

，

０３３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３９

，

８９４

，

０３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

，

５１７．０６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８９．０５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到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４．３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５６．２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０．０３７９１０４３％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力诺”、“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３

，

４０８．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５０６

号

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华安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４０８．５０

万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４５．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６３．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７８

元

／

股。

浙江力诺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浙江力诺”股票

１

，

３６３．４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７８０

，

３２６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５

，

９３１

，

９７９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１１

，

８６３

，

９５８

个，配号起讫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１１８６３９５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６９．６９１８７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５０．００％

的股票，

即

１

，

７０４．２５

万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４０．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６７．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

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４５３．１９６３９

倍，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９５８６７７３％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特别提示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燕麦科技”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808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35,870,0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5,380,500 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3,209,185 股，占发行总量的 8.95%。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23,514,815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00%；网上发行

数量为 9,146,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00%。 最

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32,660,815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9.68 元 / 股， 燕麦科技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T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燕麦科技” A 股

9,146,000�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获配数量，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

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

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 年 6 月 1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845,56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1,181,199,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0.02933178%。 配号总数为 62,362,399，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62,362,39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

409.2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266,500 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0,248,315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00%，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6.45%；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412,500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8.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4.6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98076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T+2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

月

28

日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